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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协议内容的每一阶段仍需单独签署协议约定具体事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因本协议是框架性合作

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尚未签署，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3、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最近三

年所披露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实施情况请详见本公告“四、重大风险提示”的相关

内容。 

 

一、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为适应网络视频技术应用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提升网络视频监测、分析和预警水平，提高保障湖南省网络视频内容安全、

助推网络视频产业健康发展的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宣亚国际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原北京英帕沃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亚数字”）与湖南省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湖南省网信办”）本着“发挥优势、相互促进、长期

合作”的原则，经友好协商，于 2019年 1月 15日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网信办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负责湖南省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

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的机构。目的是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湖南省网信办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

根据合作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甲方即湖南省网信办；乙方即宣亚数字。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甲方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管理的经验优势，深入分析互联网内容安全特别是

网络视频管理方面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研究提出网信业务需求应用场景，努

力探索‘技术管网’新思路和新方法。充分利用乙方技术优势做好数据技术资源

的挖掘利用。为双方合作研发并在实践中切实管用好用的新技术新手段做好推介，

助推乙方互联网内容安全审核和研发基地落地湖南。 

乙方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紧密贴

合甲方工作需求，研发网络视频类舆情监测系统，帮助甲方提升在网络视频舆情

监测、分析和研判能力。甲乙双方共同维护好网络传播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积

极向上、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 

二、合作内容 

双方在以下 3个方面开展合作： 

1、共同推进适应网信部门的网络视频类舆情监测系统建设。 

2、协助实现网络舆情数据标签化多级分类体系和智能分拣能力。 

3、共同推进信息化前沿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三、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一）通过本协议的签署，宣亚数字与湖南网信办确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

于双方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二）本协议为合作双方为加强战略合作而签署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合 

作事宜将根据实际情况，在本协议基础上，另行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 

（三）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因本协议是框架性合

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尚未签署，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约定，具体的合同金额、实施内容、

违约责任等条款将根据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对于本协议涉及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最近三年内签署的重大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最近三年披露的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公司与北京蜜莱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 3月 30 日 

已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5月 24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终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1）】 

2 
公司与北京周同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 5月 24 日 

北京周同科技有限公司已受让宣亚数字

49%的股权，相关合作项目通过宣亚数字

具体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4）】 

3 

公司控股子公司宣亚国际品牌管理（湖

南）有限公司与上海思酷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 6月 22 日 正在履行中 



（三）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均在限售

期内，不存在解除限售或减持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一）《湖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宣亚国际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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